
铜办〔2000〕33号 

印发《锏陵市关于确保离休干部离休费 

发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各党委（党组〉，巿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现将《铜陵市关于确保离休干部离休费发放的实施意见》 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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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关于确保离休干部离休费发放的实施意见 

近年来，我市通过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，在全市现巳初 

步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、这对解决离休干部离休费拖欠， 

保障落实离休干部生活待遇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为从根本上解 

决我市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问题，确保离休干部离休费按时 

足额发放，根据安徽省委组织部、省委老干部局、省人事厅、劳 

动厅、财政厅《安徽省关于确保离休干部离休费发放的实施意 

见》〔皖老字〔2000〕6号）精神，并结合我巿实际情况，制定如 

下实施意见。 ， 

一、 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的原则 

1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，特事特办、优先安排、切实保障、确 

保按时足额发放的原则。 

2、按照养老保险管理体制，纳入养老保险保障体系。针对 

离休干部养老保险中特殊问题，健全和完善离休干部离休费 

保障机制。 

3、根据我巿离休干部.的实际情况，现阶段离休干部离休 

费实行行政、事业、企业分类保障的原则。 

二、 确保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发放 

4、行政和财政供给经费的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（包 

括中央、省、巿规定的各项补贴，下同），由同级财政保障供给， 

列入预算，按时足额拨付。财政困难的县、区和乡镇要优先保 

证离休干部离休费按时足额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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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健全和完善企业离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 

5、凡有离休干部的企业(含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，下同、 

都必须在发文之日起按规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。参保后其离 

休干部离休费由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时足额发放。 

6、实行破产、倒闭和拍卖的企业，应优先将本企业离休干 

部离休费（统筹和我市制定的补贴），从资产变现、拍卖收入中 

或进行资产切割中一次留足，交社保养老保险经办机构，其离 

休干部离休费用转由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终身发放。实行 

撤销、合并、转让、联营、租赁、承包的企业，接收或继续经营者 

必须承担相关企业离休干部的养老保险责任，按时足额缴纳 

养老保险费用。拒不交纳的，社会保险机构按征缴条例的规定 

予以处置。 

7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，离休干 

部基本离休费（基础工资、工龄工资、级别工资、职务工资、职 

务补贴及保留津贴 6项之和）及基本离休费以外的各项补贴 

(交通费、护理费、高龄补贴、特需费、1—2个月生活补贴、遗 

属生活补助、丧葬费、抚恤.费等，包括今后中央、省调整标准和 

新出台项目、全部纳入离休干部养老保险统筹，由社会保险 

机构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中按时足额发放。煤气补贴已纳入 

我巿养老保险统筹支付范围，现发放渠道不变。 

8、我市制定的补贴项目即城市配套费、房租补贴、电话费 

补贴、配偶无工作补贴、遗孀生活困难补助费（每月45元），采 

取单位缴纳，社保代发办法。即离休干部所在单位于每年元月 

份和 7月份两次分别将上半年和下半年费用缴到社会养老保 



险经办机构，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行统一发放。 

对无力缴纳我巿制定补贴项目费用妁特困企业、离休干 

部补貼项目费用，由同级财政和社保各承担 5 0 ^。 

9、破产、倒闭和欠发职工4个月以上工资的企业，应确定 

为特困企业。特困企^的认定工作，由巿委老干部局牵头，财 

政、经贸委、社保、组织、人事等部门参加，每年审核一次，报巿 

政府批准。凡由财政补助解决离休干部离休费的特困企业，不 

准集资建房、购买商品房、新购小汽车、手机等，领导不准出国 

考察。 

四、加强对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的监督检查 

10、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离休干部离休 

费保障工作，建立党委、政府负总责，部门分工负责，单位尽 

责，各司其职的保障责任制和监督检查机制。 

11、各级党委、政府是本地本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的 

第一责任人，要加强领导，狠抓落实，确保离休干部离休费按 

时足额发放。对不履行保障职责，离休干部离休费出现拖欠造 

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部门，要严肃追究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 

责任。 

12、各级政府要主动协调，加大督促检查力度，组织、人 

事、劳动、财政、老干部工作部门要积极配合，准确掌握并了解 

离休干部离休费发放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及时协调解决，共同做 

好离休干部离休费的保障工作。 

13、本实施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行。 

14、本实施意见由巿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
